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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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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19號
原      告  友和耐火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重武  
訴訟代理人  鄭旭廷律師
被      告  王俊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為業務，被告於民國91年7月22日起至102年1月22日擔任原告總經理，綜理原告生產、經營、管理及審核財務支出等業務。被告前向訴外人即廠商德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鑫沛科技有限公司、先能資訊有限公司、智鋐科技有限公司、詠鋐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穩安交通事業有限公司購買無交易事實之假發票以逃漏稅捐，涉犯商業會計法、稅捐稽徵法等犯行，業經本院106年度簡字第997號判決、106年度審訴字第656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424號判決，與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11461、11462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而被告將廠商開立之假發票在形式上向原告完成請款程序，再由原告開立等同假發票金額之無抬頭支票(下稱另存支票)，由被告將另存支票在其開立之合作金庫大發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兌現(該等票款下稱另存款)，以此作為配東金額(即以另存款配發原告股東股利)、佣金支出等用途，而股東雖領有該等股利，但不知悉股利來自假發票收入，直至100年6月間方知情假發票情事。
(二)系爭帳戶雖為被告之私人帳戶，但被告以此作為另存支票兌現之帳戶，亦從系爭帳戶提領金額作為配東款，且系爭帳戶內另有被告個人收入與支出，而呈公私混用之情形，因被告掌管另存款時間為91年7月23日至100年8月9日，故系爭帳戶於91年7月23日起至100年1月21日銷戶期間，全由被告掌管系爭帳戶內之收支，長達將近10年，金流龐雜，領出與匯入之手法多元，原告屢次要求被告出面對帳，被告均置之不理，且在102年10月31日董事會上公然嗆聲：「我還是交給法院去處理。不用對了。法院來處理，我絕對不閃避」等語，故被告之股東乃向法院聲請選任檢查人，經本院以109年度司字第55號民事裁定選派翁明豪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91年至100年間如該裁定附表所示之原告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其中檢查重點即系爭帳戶之財產情形。而據會計師出具之說明書、檢查報告、附表及附註等(以下合稱檢查報告)可知，被告於92年11月起至97年2月之掌管另存款期間，未經原告同意，陸續將系爭帳戶款項兌換成美金或日幣匯往海外做私人不明用途，相隔一段時間後，再將外匯換回新台幣存入系爭帳戶，以此方式反覆操作，總計自系爭帳戶匯出新台幣(下同)97,104,393元至海外；而於92年8月起至99年6月間，被告自海外匯回66,683,556元至系爭帳戶，短少30,420,837元(計算式：97,104,393-66,683,556=30,420,837)，因其中434,282元為被告所自有之款項，故被告侵占原告之金額計為29,986,555元(計算式：30,420,837-434,282=29,986,555)。又被告將自海外匯回之款項中之12,745,231元挪為私用(如附表所示)，亦應返還之。從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2,731,786元(計算式：29,986,555+12,745,231=42,731,786)。
(三)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2,731,78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原始股東多為醫生、企業主等社會菁英人士，於成立原
　　告公司早期即由高層主導以買假發票方式將公司部分營利移轉後，用以支付佣金、不計入員工所得之獎金等無法核銷之各項支出，及將結餘款項分配予各股東，此轉移之營利款項於原告公司中通稱為「另存」，股東所領不計入所得之股利分配稱為「配東」款，係自被告擔任總經理之前即行之有年之陋習，此一陋規自原告成立未久即有，歷經40年，被告自91年接任總經理職務開始，即承繼歷任原告友和公司總經理所擔負「保管另存」之責，一切均是蕭規曹隨，被告除須負責存放保管另存款項外，尚須按月將登載另存收支紀錄提供董事長及監察人核對，經確認無誤後即依慣例銷毀紀錄，僅留下餘額紀錄再接續下一個月的紀錄，原告公司亦明確知悉另存款項並非由被告所支配，更非股東所不知之不實情事，竟仍以此不實言論誣陷被告犯罪，居心實屬可議。
(二)系爭帳戶在設立之初即為供被告個人使用，縱使自91年7月2
　　2日起因被告接任總經理職務而使用系爭帳戶儲放原告公司另存款項，被告以系爭帳戶處理信用卡、所得稅、薪資與租金等個人事務，並不曾因此而中斷，顯見系爭帳戶除了供原告公司儲放另存款項外，亦為被告經常自行使用之帳戶，第三人與被告往來而將款項匯入被告之系爭帳戶，自屬被告所有之款項，被告更以個人所有款項支應個人事務開銷，豈有因帳戶借原告公司存放款項，即導致包含第三人匯入款項或一切匯入款項均屬原告公司所有之理？又豈能以系爭帳戶借原告公司存放款項，即稱該帳戶所有支出被告個人事務之款項即為侵占原告公司款項之理？是以，縱系爭帳戶有私人用途款項之支出，然系爭款項實屬被告之個人私有款項，自仍得以私人用途支出。倘原告堅認系爭款項屬原告所有，則應依法負舉證之責，提出原告匯入系爭帳戶內之另存款項總數為何？及斯時原告以另存款項支出之項目與總數為何？並提出完整另存款項之帳本以供稽核，始得謂善盡舉證之責。
(三)會計師既認定假發票總額為299,328,573元，購買發票對價總額為25,969,215元，如此另存淨收入應為273,359,358元，然被告管理另存款期間並非僅有收入，對內除了給付配東(股東不報稅之股利)外，尚有支付員工不報稅之年終獎金、對外給付廠商之佣金、三節獎金、零用金及無法正常核銷之公司開支等支出，惟檢查報告對已經法院判決調查並肯認之股東配東金額、佣金支出、無申報所得之年終獎金均未予列入計算，檢查報告多有違誤及不當之處。
(四)另存款項於另存帳冊存在且可即時核對收支狀況時，均經當時原告公司董事長及監察人或監察人指定之人為審核，並於審核無誤後，始銷毀帳冊，足認另存款確實係經原告公司認定無不當之處，然事後原告竟明知已無另存帳冊之存在且無法核對之情形下，逕自認定另存款項之收入及支出，並於10幾年後由不解相關情事之人為全盤否決，反口佯稱另存款金額有誤，損害須由被告單獨賠償，實屬無稽等語資為抗辯。
(五)又經被告就系爭帳戶明細資料核算，自91年7月23日起至100年1月21日銷戶止，原告公司之收入總計為552,263,893元，支出總計為551,241,782元，為支出大於收入之狀態，而原告於該段期間既為透支狀態，被告自無不當得利可言。
(六)再者，原告於100年間已明確知悉購買假發票情事，並於101年起即針對系爭帳戶對被告提起多件民、刑事訴訟，更於各訴訟進行中對另存帳戶資金流向知之甚詳，自始即知悉系爭帳戶為被告個人私有帳戶，嗣後提供予另存款項暫存，因而系爭帳戶內之款項有混同之情形，原告公司並就系爭帳戶中細部款項抑或被告支出個人私用款項分別於101年起迄今提出多起民、刑事訴訟，惟原告竟於10幾年後佯稱對系爭帳戶資金流向不明，要求被告說明，更陳稱說明不清款項即屬原告公司所有，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於10幾年後始提起本件訴訟，已然罹於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辯。
(七)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係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事業為主要業務，被告於91年7月22日至102年1月22日擔任原告總經理，綜理原告生產、經營、管理及審核財務支出等業務，並於91年7月23起將系爭帳戶供原告存放款項，以向廠商購買無交易事實之假發票，將發票在形式上完成請款程序，再由原告開立等同發票金額之支票由被告將支票自行取走，於系爭帳戶內兌現後，被告再以此金額作為原告支付無單據核銷之開支或股東股利等用途，且被告所涉假發票一事業經本院106年度簡字第997號、106年度審訴字第656號、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424號等刑事判決判處罪刑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112年度勞專調卷第56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651頁)，堪認屬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侵占系爭帳戶中款項以購買外幣而匯出及匯回之差額，有無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受益人之受有利益，若非出於給付者之意思導致他方受有利益，應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固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惟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因此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自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如受益人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之原因」，即應由其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又侵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必待受損人舉證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被告於92年11月起至97年2月之掌管另存款期間，未經原告同意，陸續將系爭帳戶款項兌換成美金或日幣匯往海外做私人不明用途，總計自系爭帳戶匯出97,104,393元至海外，而於92年8月起至99年6月間，被告自海外匯回66,683,556元至系爭帳戶，侵占其間之差額29,986,555元而受有不當得利等情，並以翊偉會計師事務所出具檢查報告之附註五(丙)為據(參勞專調卷第525頁至第529頁)；而被告固不爭執其有於上開期間為兌換外幣匯出匯入之行為，然否認有何不當得利之情事，則依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先舉證其受有損害，且被告取得利益係基於其侵害行為而來，即原告應先舉證該等款項29,986,555元為其所有，方會因被告匯出款項而受有損害一節，倘原告無法舉證證明該等款項為其所有，則被告縱取得該等款項，仍無致原告受有損害可言，是應待原告先舉證上情，被告始須就其受有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
 3、經查，系爭帳戶原為被告所有並使用，於91年7月23日起方供原告存放款項及支付相關費用之用，帳戶內仍存有被告個人款項，與原告之款項混同，則被告以外幣匯出時，已難以明確區分斯時原告與被告各自之自有款項金額為多少，倘被告係以自有款項匯出，自無使原告因而受有損害之不當得利可言；原告雖謂系爭帳戶之款項，如無法認定是被告之自有款，則應概屬原告所有云云(參本院卷一第27頁)，即被告若無法證明為其自有款，應認為係原告所有，然此顯係將舉證責任之不利益歸由被告承擔，核與上開舉證責任之原則有違，難認可採。又依被告所陳，其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之91年7月23日前，已有兌換外幣購買「匯豐富泰」、「匯豐富泰二」基金，並自基金穩定領取配息收入(註：匯豐投信前身為「中華投信」，「匯豐富泰」、「匯豐富泰二」此二基金原名為「中華富泰債」、「中華富泰二」，參本院卷四第445頁匯豐投信簡介、第447頁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而被告於92年4月2日將「匯豐富泰二」基金贖回存入系爭帳戶10,000,375元，旋於同日領款10,050,000元購入編號為832112之公司債；復於92年5月5日被告以自有款匯入系爭帳戶100萬元，隔日(6日)贖回「匯豐富泰二」基金3,200,132元，同日無摺轉存自有款1,264,725元，並加計系爭帳戶內之自有款559,143元，以6,024,000元購入編號832457元之公司債；再被告於92年5月23日將「匯豐富泰二」基金贖回存入系爭帳戶13,921,508元，加計系爭帳戶內之自有款134,492元，以14,056,000元購買編號832839之公司債等情，並以系爭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購買基金之金流明細等為憑(參本院卷三第227頁至第233頁、第239頁至第243頁、勞專調卷第267頁)，而經本院核對系爭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及購買基金之金流明細等資料，確有被告所述之上開基金配息、贖回基金、被告以款項存入系爭帳戶、購買公司債等情形，堪認被告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前，已有購買上開基金之情形，則該等基金贖回後之款項自屬被告所有；另就被告以系爭帳戶內之原有款項559,143元、134,492元購買公司債，該二款項是否屬被告之自有款部分，然縱經扣除該二筆款項，被告所有之自有款總計亦已高達29,886,365元(計算式：10,050,000+6,024,000+14,056,000-559,143-134,492=29,886,365)，復加計基金之配息存入系爭帳戶之款項總計為4,386,828元(參本院卷四第571頁至第577頁)，共34,273,193元應屬被告之自有款，已遠大於被告所取得之差額29,986,555元，且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該等差額款項實屬原告所有，是被告取得差額29,986,555元自無損害原告之不當得利可言。再原告雖主張於91年7月23日前，系爭帳戶自91年1月4日起至同年7月23日間即留存有原告之自有款8,653,033元，故基金之款項並非全歸屬被告所有云云(參本院卷四第17頁)，並以其所整理自91年1月4日起至同年7月23日止之系爭帳戶款項收支明細表為據(參本院卷四第29頁至第35頁)，然縱認原告所述其自91年1月4日起至同年7月23日此段期間於系爭帳戶尚留有自有款8,653,033元一節為真，惟觀被告於該段期間，並無以系爭帳戶內之款項購買基金之紀錄(參本院卷四第29頁至第35頁)，顯見被告所購買「匯豐富泰二」基金所用之款項，係早於該段期間，而非使用到原告於該段期間所留存之款項8,653,033元，是原告執此主張上開基金之款項並非全屬被告所有云云，並非可採。
 4、復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載有明文；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2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主張其因被告自系爭帳戶兌換外幣匯出之行為造成損害，依前揭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為本件請求，即應由原告就被告所為行為有造成其損害結果一節負舉證之責。然查，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被告以外幣匯出匯入之差額款項實為原告之自有款，業如前述，自無因此而受有損害可言，是原告依此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29,986,555元，亦屬無據。
 5、再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5條、第128條分別定有明文。再依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此所謂「可行使時」，為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而言；法律障礙，乃法律規定請求權行使之限制，在此限制除去之前，請求權人無從行使請求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權利人主觀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礙，非屬法律上障礙，倘請求權人因疾病、權利人不在、權利存在之不知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則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681號、112年度台上字第663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345號等裁判意旨參照)。而依原告所主張被告於91年及92年合計之「個人支出」即超過「個人收入」〔計算式：10,787,864元(91年)+29,250,002元(92年)＞16,904,497元〕，亦即超過16,904,497元，被告動支者並非其所有之款項，而係原告所有之款項，故被告自92年11月起擅自匯往海外之97,104,393元，與匯回之66,683,556元，均係原告所有之款項等情，並提出其參照檢查報告所自行整理出起訴狀附表乙及附表丙為佐(參勞專調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29頁、第127頁)，然縱認原告所述上情均屬真實，即被告於92年間即已因支出大於收入而無自有款項存放於系爭帳戶，系爭帳戶自92年11月起均為原告之自有款項，被告自92年11月起至97年2月止未經原告同意陸續將原告所有之款項兌換外幣而匯出，已構成損益變動之不當得利、損害事實，則原告於斯時即得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及賠償損害，是請求權時效最遲應自97年2月起算，然原告於112年5月間方提起本件訴訟(參勞專調卷第11頁民事起訴狀上本院收狀戳章)，其請求權均已罹於15年之時效期間，且不因原告主觀上是否知悉已可行使權利而受影響，期間亦無時效中斷之事由，是原告自不得再本於不當得利、民法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6、原告雖主張系爭帳戶由被告控制，原告無從知悉，自檢查人於110年8月做成檢查報告後，原告方可行使請求權，故請求權時效應自110年8月起算云云(參本院卷四第21頁)。惟查，參證人吳耿棋在本院102年度自字第22號業務侵占刑事案件證稱：我擔任原告之董事長時，有翻過被告製作之另存帳冊，如果有人申請用另存支付佣金，會有一張傳票記載申請多少錢，拿到董事長辦公室給我看過，另存的所有開銷及收入會登載在另存帳冊並檢附所有資料、支票、傳票一併送給我過目，金額對了我就蓋章，但實際內容不清楚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11頁至第345頁），及證人孫彰宏在本院103年度雄簡字第451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證述：我父親孫振輝原是監察人，父親失智後，總經理要我代行監察人職務，有拿資料給我看及簽名，我就簽名，我在某月份簽名時，有看到前月份的資料，上面有董事長簽名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47頁至第354頁），證人吳明燮亦在本院103年度訴字第433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證稱：我是原告之股東，92至103年陸續擔任營業部課長、經理及副總經理，內帳是董事長及被告在管理的，監察人也知道，我在營業部時有時候有支付佣金的需求，佣金沒有扣繳憑單所以用內帳的錢支付，我會簽取款條向公司申請，會管理部經理後，經總經理、董事長核章同意，由被告拿錢給我，100年間董事長從吳耿棋換成吳忠諶後，被告有把內帳交接給監察人簡永杰、吳忠諶，之後變成佣金的錢是簡永杰交給會計，會計再找我簽收，後來莊同興時代查內帳的情況，有聽莊同興或他的特助說內帳已經都被被告銷毀了等語（參本院卷一第87頁第101頁），經核上開證人證言，可認被告管理另存款期間，有製作帳冊交付監察人、董事長審閱，支出亦經董事長核章同意。又依證人即原告員工陳雅惠於本院104年度訴字第2552號損害賠償事件證述：我於99年6月1日任職，當時是會計專員，後來是負責財務及出納。100年8月8日吳忠諶董事長請我幫他登載內帳的收支明細，我才知道上訴人有一個帳戶另存，吳忠諶跟我講另存帳戶之後由他管理，請我幫他紀錄收入及支出。100年8月9日吳忠諶、被上訴人、簡監察人在吳董的辦公室裡，他有請我上去，那天好像是另存要交接管理。董事長給我一筆九百多萬元的開帳金額，跟我說從這筆數字開始去登載收入及支出，且這個另存的所有相關單據都不能留，所以每個月一張報表出來後，先給王總看，再給董事長看，他看完之後會銷毀，帳冊我不知道，當天我沒有看到帳冊，錢的部分，王總經理有拿一把小鑰匙叫我下去一樓金庫有一個內櫃打開把裡面的一包錢提上去。內帳的原始憑證他們有規定不能留存，我不知道董事長如何處理，但他有告訴我要銷毀，我也不會去留存那些東西等語（參本院卷二第59頁至第74頁），即證稱被告就系爭帳戶交易所製作之另存帳冊，均經原告之指示而業已銷毀一情，並參以系爭另存帳戶收入來源為原告向廠商購買假發票後，開立同等金額支票兌現存入，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嫌，另存款支付項目為無單據、憑證等無法核銷之支出、給付購買假發票廠商之佣金、發放予股東無須繳稅之「配東」等項目，亦至少有逃漏稅捐之情，顯見另存帳戶關於公司收支內容並非合法正當，另存帳目及憑證具隱密性，不得留存、公開，以免遭稅捐機關等單位查緝，是證人陳雅惠所述情節應屬合理而堪可採信。從而，被告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之期間，所製作之另存帳冊業經當時之原告董事長、監察人查核後均已銷毀等情，應認屬實，故原告主張其於被告掌管系爭帳戶期間未能核對知悉，無法行使請求權而無從起算時效云云，並非有據。況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權利人主觀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礙，非屬法律上障礙，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是原告主張請求權時效應自110年8月方起算云云，並非可採。
(三)原告主張被告侵占系爭帳戶外匯匯回款項中之12,745,231元，有無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若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他造對其主張如抗辯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以盡其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更是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基於「公平原理及誠信原則，適當分配舉證責任」而設其抽象規範之具體展現。
 2、原告主張外幣匯回系爭帳戶之款項66,683,556元均屬於其所有，然被告於匯回後陸續侵占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共計12,745,231元，應返還原告等情，此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已混合原告之自有款及被告之個人存款，且被告亦會使用系爭帳戶中之個人存款作為個人支出使用，不能僅以被告有個人支出行為即認定係侵占原告之自有款，況被告於系爭帳戶之自有款，並非僅有檢查報告所查核之被告於原告公司所得，尚有被告前出借予原告之1,900萬元而經原告歸還至被告帳戶、出租不動產之租金收益、基金贖回之獲利等相關收入等語(參勞專調卷第673頁至第677頁、卷四第141頁)，並提出本院102年度自字第22號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4年度上易字第215號刑事判決等為證(參本院卷四第357頁至第381頁)。經查：
　⑴被告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之期間，已依原告指示製作另存帳冊，並呈予原告之董事長、監察人查核無誤，業如前述，堪認被告已就原告自有款之支出係符合原告所指示之用途一情(即具法律上原因)而為舉證，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應先證明被告所動支之款項係屬原告之自有款(即有損害事實存在)，且該自有款係遭被告為如附表所示之私用等情為舉證(即提出反證以推翻被告所舉證之具法律上原因)，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　　
　⑵原告雖主張被告於91年及92年合計之「個人支出」已超過「個人收入」，亦即超過16,904,497元的部分，被告動支者並非其所有之款項，均係原告所有之款項云云(參勞專調卷第17頁至第19頁)，並以其參照檢查報告所自行整理之附表乙為證(參勞專調卷第29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支出之款項尚有支付年終獎金、匯入訴外人廖采瑄帳戶之佣金、中鋼人員三節禮金、零用金等諸多項目，並提出100年1月之另存帳冊影本、台灣台中地方法院108年度金訴字第168號判決、被告所整理之查核報告書與被告主張就另存帳戶資金支出異同對照表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27頁至第459頁、卷二第53頁、勞專調卷第713頁至第715頁)。而觀該檢查報告係依相關資料勾稽而列出原告之支出項目為：無實際交易假買賣給付廠商對價、另存配東及另存給付佣金等項目(參勞專調卷第359頁、第377頁)，若無相關單據可供勾稽之支出，檢查報告即未列屬原告之支出，然參酌另案台灣台中地方法院108年度金訴字第168號刑事判決所認定原告匯入訴外人廖采瑄帳戶之佣金至少為2,114,000元(參本院卷一第427頁至第459頁)，已與檢查報告所認定之佣金總額僅為1,248,400元不符(參勞專調卷第623頁)，足見檢查報告確有未能完整呈現原告款項支出項目及金額之情形，則原告參照檢查報告所自行整理之附表乙內容是否符合真實，即非無疑。再者，依檢查報告所載，原告曾向被告借款7,100萬元，並經原告於97年5月至98年8月間陸續還款至系爭帳戶予被告(參勞專調卷第519頁)，此亦為原告所自承(參本院卷二第101頁)，則原告於97年5月至98年8月間，系爭帳戶內至少有原告所歸還之7,100萬元為其自有款，縱依原告所自行整理之附表乙列載之被告個人支出，於97年3月至100年間，被告之個人支出總額亦僅47,486,483元(計算式：14,814,783+17,374,093+14,305,254+992,353=47,486,483，參勞專調卷第29頁)，尚未逾被告之上開自有款7,100萬元，則原告主張系爭帳戶自92年後，被告之個人支出已超過其收入，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均屬原告所有云云，並非可採；又被告既猶存有7,100萬元之自有款，而依此扣除原告所列之被告支出47,486,483元，尚有23,513,517元之自有款(計算式：7,100萬元-47,486,483=23,513,517元)，則被告為如附表所示支出共計12,745,231之金額，並未逾被告之自有款23,513,517元，自難認定被告所動用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均屬原告之自有款。從而，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如附表所示之支出款項均屬原告之自有款，則其主張被告私用其自有款而構成不當得利、損害事實等情，並非可採。
 3、再者，原告係於112年5月間提起本件訴訟，業如前述，則原告就附表編號1至4、7至10、19至23、27至37所示提領行為之請求權，均已罹於15年時效而消滅，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2,731,786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附表
		編號

		交易日

		摘要

		提款金額

		小計

		備註



		0

		93年3月11日

		語音轉出

		95,000

		5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4私用①



		0

		93年3月11日

		語音轉出

		315,000

		


		参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4私用②



		0

		93年11月1日

		語音轉出

		11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4私用①



		0

		93年11月2日

		轉帳支出

		4,400,000

		5,362,000

		1.從#5623轉帳支出取款$4,400,000
2.從友和公司活存A/C＃000601取款$600,000（零用金）
1+2=5,000,000
3.匯款農民銀行三民分行A/C#00000000000$5,000,000



		0

		99年7月23日

		轉帳支出

		122,000

		


		轉帳支出$122,000



		0

		99年8月5日

		轉帳支出

		840,000

		


		轉帳支出$840,000



		0

		96年8月30日

		轉帳支出

		350,000

		350,000

		1.匯款玉山銀行北天母分行A/C#0000000000000戶名：腕時計貿易有限公司$45,000
2.餘額領現金$305,000



		0

		93年9月16日

		信用卡

		51,634

		304,269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①



		0

		93年9月24日

		信用卡

		2,319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⑤



		00

		96年8月24日

		信用卡

		2,615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27私用②



		00

		99年6月16日

		信用卡

		3,466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②



		00

		99年6月24日

		信用卡

		91,058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③



		00

		99年7月7日

		信用卡

		4,043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⑤



		00

		99年7月16日

		信用卡

		11,587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⑥



		00

		99年7月26日

		信用卡

		101,978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⑧



		00

		99年8月6日

		信用卡

		3,056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⑩



		00

		99年8月17日

		信用卡

		3,183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⑪



		00

		99年8月24日

		信用卡

		29,33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⑬



		00

		93年2月26日

		金融卡

		30,000

		1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③



		00

		93年2月26日

		金融卡

		3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④



		00

		93年3月1日

		金融卡

		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⑤



		00

		93年9月20日

		金融卡

		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③



		00

		93年9月20日

		金融卡

		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④



		00

		99年6月14日

		現金支出

		100,000

		393,962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①



		00

		99年6月26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④



		00

		99年8月23日

		現金支出

		93,962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⑫



		00

		93年2月17日

		現金支出

		120,000

		5,695,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①



		00

		93年2月20日

		現金支出

		15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②



		00

		93年3月3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⑥



		00

		93年9月20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②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825,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①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81,38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②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34,3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③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90,7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④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43,62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⑤



		00

		96年8月20日

		現金支出

		15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27私用①



		00

		96年8月27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27私用③



		總計

		　

		　

		12,745,231

		12,745,23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19號

原      告  友和耐火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重武  

訴訟代理人  鄭旭廷律師

被      告  王俊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為業務，被告於民國91年

    7月22日起至102年1月22日擔任原告總經理，綜理原告生產

    、經營、管理及審核財務支出等業務。被告前向訴外人即廠

    商德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鑫沛科技有限公司、先能資訊有

    限公司、智鋐科技有限公司、詠鋐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穩安

    交通事業有限公司購買無交易事實之假發票以逃漏稅捐，涉

    犯商業會計法、稅捐稽徵法等犯行，業經本院106年度簡字

    第997號判決、106年度審訴字第656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424號判決，與台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106年度偵字第11461、11462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而

    被告將廠商開立之假發票在形式上向原告完成請款程序，再

    由原告開立等同假發票金額之無抬頭支票(下稱另存支票)，

    由被告將另存支票在其開立之合作金庫大發分行帳號000000

    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兌現(該等票款下稱另存款

    )，以此作為配東金額(即以另存款配發原告股東股利)、佣

    金支出等用途，而股東雖領有該等股利，但不知悉股利來自

    假發票收入，直至100年6月間方知情假發票情事。

(二)系爭帳戶雖為被告之私人帳戶，但被告以此作為另存支票兌

    現之帳戶，亦從系爭帳戶提領金額作為配東款，且系爭帳戶

    內另有被告個人收入與支出，而呈公私混用之情形，因被告

    掌管另存款時間為91年7月23日至100年8月9日，故系爭帳戶

    於91年7月23日起至100年1月21日銷戶期間，全由被告掌管

    系爭帳戶內之收支，長達將近10年，金流龐雜，領出與匯入

    之手法多元，原告屢次要求被告出面對帳，被告均置之不理

    ，且在102年10月31日董事會上公然嗆聲：「我還是交給法

    院去處理。不用對了。法院來處理，我絕對不閃避」等語，

    故被告之股東乃向法院聲請選任檢查人，經本院以109年度

    司字第55號民事裁定選派翁明豪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91年

    至100年間如該裁定附表所示之原告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其中檢查重點即系爭帳戶之財產情形。而據會計師出具之說

    明書、檢查報告、附表及附註等(以下合稱檢查報告)可知，

    被告於92年11月起至97年2月之掌管另存款期間，未經原告

    同意，陸續將系爭帳戶款項兌換成美金或日幣匯往海外做私

    人不明用途，相隔一段時間後，再將外匯換回新台幣存入系

    爭帳戶，以此方式反覆操作，總計自系爭帳戶匯出新台幣(

    下同)97,104,393元至海外；而於92年8月起至99年6月間，

    被告自海外匯回66,683,556元至系爭帳戶，短少30,420,837

    元(計算式：97,104,393-66,683,556=30,420,837)，因其中

    434,282元為被告所自有之款項，故被告侵占原告之金額計

    為29,986,555元(計算式：30,420,837-434,282=29,986,555

    )。又被告將自海外匯回之款項中之12,745,231元挪為私用(

    如附表所示)，亦應返還之。從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

    、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2,7

    31,786元(計算式：29,986,555+12,745,231=42,731,786)。

(三)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2,731,78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原始股東多為醫生、企業主等社會菁英人士，於成立原

　　告公司早期即由高層主導以買假發票方式將公司部分營利移

    轉後，用以支付佣金、不計入員工所得之獎金等無法核銷之

    各項支出，及將結餘款項分配予各股東，此轉移之營利款項

    於原告公司中通稱為「另存」，股東所領不計入所得之股利

    分配稱為「配東」款，係自被告擔任總經理之前即行之有年

    之陋習，此一陋規自原告成立未久即有，歷經40年，被告自

    91年接任總經理職務開始，即承繼歷任原告友和公司總經理

    所擔負「保管另存」之責，一切均是蕭規曹隨，被告除須負

    責存放保管另存款項外，尚須按月將登載另存收支紀錄提供

    董事長及監察人核對，經確認無誤後即依慣例銷毀紀錄，僅

    留下餘額紀錄再接續下一個月的紀錄，原告公司亦明確知悉

    另存款項並非由被告所支配，更非股東所不知之不實情事，

    竟仍以此不實言論誣陷被告犯罪，居心實屬可議。

(二)系爭帳戶在設立之初即為供被告個人使用，縱使自91年7月2

　　2日起因被告接任總經理職務而使用系爭帳戶儲放原告公司

    另存款項，被告以系爭帳戶處理信用卡、所得稅、薪資與租

    金等個人事務，並不曾因此而中斷，顯見系爭帳戶除了供原

    告公司儲放另存款項外，亦為被告經常自行使用之帳戶，第

    三人與被告往來而將款項匯入被告之系爭帳戶，自屬被告所

    有之款項，被告更以個人所有款項支應個人事務開銷，豈有

    因帳戶借原告公司存放款項，即導致包含第三人匯入款項或

    一切匯入款項均屬原告公司所有之理？又豈能以系爭帳戶借

    原告公司存放款項，即稱該帳戶所有支出被告個人事務之款

    項即為侵占原告公司款項之理？是以，縱系爭帳戶有私人用

    途款項之支出，然系爭款項實屬被告之個人私有款項，自仍

    得以私人用途支出。倘原告堅認系爭款項屬原告所有，則應

    依法負舉證之責，提出原告匯入系爭帳戶內之另存款項總數

    為何？及斯時原告以另存款項支出之項目與總數為何？並提

    出完整另存款項之帳本以供稽核，始得謂善盡舉證之責。

(三)會計師既認定假發票總額為299,328,573元，購買發票對價

    總額為25,969,215元，如此另存淨收入應為273,359,358元

    ，然被告管理另存款期間並非僅有收入，對內除了給付配東

    (股東不報稅之股利)外，尚有支付員工不報稅之年終獎金、

    對外給付廠商之佣金、三節獎金、零用金及無法正常核銷之

    公司開支等支出，惟檢查報告對已經法院判決調查並肯認之

    股東配東金額、佣金支出、無申報所得之年終獎金均未予列

    入計算，檢查報告多有違誤及不當之處。

(四)另存款項於另存帳冊存在且可即時核對收支狀況時，均經當

    時原告公司董事長及監察人或監察人指定之人為審核，並於

    審核無誤後，始銷毀帳冊，足認另存款確實係經原告公司認

    定無不當之處，然事後原告竟明知已無另存帳冊之存在且無

    法核對之情形下，逕自認定另存款項之收入及支出，並於10

    幾年後由不解相關情事之人為全盤否決，反口佯稱另存款金

    額有誤，損害須由被告單獨賠償，實屬無稽等語資為抗辯。

(五)又經被告就系爭帳戶明細資料核算，自91年7月23日起至100

    年1月21日銷戶止，原告公司之收入總計為552,263,893元，

    支出總計為551,241,782元，為支出大於收入之狀態，而原

    告於該段期間既為透支狀態，被告自無不當得利可言。

(六)再者，原告於100年間已明確知悉購買假發票情事，並於101

    年起即針對系爭帳戶對被告提起多件民、刑事訴訟，更於各

    訴訟進行中對另存帳戶資金流向知之甚詳，自始即知悉系爭

    帳戶為被告個人私有帳戶，嗣後提供予另存款項暫存，因而

    系爭帳戶內之款項有混同之情形，原告公司並就系爭帳戶中

    細部款項抑或被告支出個人私用款項分別於101年起迄今提

    出多起民、刑事訴訟，惟原告竟於10幾年後佯稱對系爭帳戶

    資金流向不明，要求被告說明，更陳稱說明不清款項即屬原

    告公司所有，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於10幾年後始提

    起本件訴訟，已然罹於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辯

    。

(七)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係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事業為主要業

    務，被告於91年7月22日至102年1月22日擔任原告總經理，

    綜理原告生產、經營、管理及審核財務支出等業務，並於91

    年7月23起將系爭帳戶供原告存放款項，以向廠商購買無交

    易事實之假發票，將發票在形式上完成請款程序，再由原告

    開立等同發票金額之支票由被告將支票自行取走，於系爭帳

    戶內兌現後，被告再以此金額作為原告支付無單據核銷之開

    支或股東股利等用途，且被告所涉假發票一事業經本院106

    年度簡字第997號、106年度審訴字第656號、台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424號等刑事判決判處罪刑等情，

    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112年度勞專調卷第56號卷，下稱勞

    專調卷，第651頁)，堪認屬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侵占系爭帳戶中款項以購買外幣而匯出及匯回

    之差額，有無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

    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

    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

    、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

    得利。受益人之受有利益，若非出於給付者之意思導致他方

    受有利益，應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

    」固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就不當得

    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惟在「非

    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

    益人之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

    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因此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

    侵害行為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自不必再就不當

    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如受益人主張其有

    受益之「法律上之原因」，即應由其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又侵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

    因，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

    ，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

    ，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

    為」而來，必待受損人舉證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

    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

    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被告於92年11月起至97年2月之掌管另存款期間，

    未經原告同意，陸續將系爭帳戶款項兌換成美金或日幣匯往

    海外做私人不明用途，總計自系爭帳戶匯出97,104,393元至

    海外，而於92年8月起至99年6月間，被告自海外匯回66,683

    ,556元至系爭帳戶，侵占其間之差額29,986,555元而受有不

    當得利等情，並以翊偉會計師事務所出具檢查報告之附註五

    (丙)為據(參勞專調卷第525頁至第529頁)；而被告固不爭執

    其有於上開期間為兌換外幣匯出匯入之行為，然否認有何不

    當得利之情事，則依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先舉證其受有損害

    ，且被告取得利益係基於其侵害行為而來，即原告應先舉證

    該等款項29,986,555元為其所有，方會因被告匯出款項而受

    有損害一節，倘原告無法舉證證明該等款項為其所有，則被

    告縱取得該等款項，仍無致原告受有損害可言，是應待原告

    先舉證上情，被告始須就其受有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

    任。

 3、經查，系爭帳戶原為被告所有並使用，於91年7月23日起方

    供原告存放款項及支付相關費用之用，帳戶內仍存有被告個

    人款項，與原告之款項混同，則被告以外幣匯出時，已難以

    明確區分斯時原告與被告各自之自有款項金額為多少，倘被

    告係以自有款項匯出，自無使原告因而受有損害之不當得利

    可言；原告雖謂系爭帳戶之款項，如無法認定是被告之自有

    款，則應概屬原告所有云云(參本院卷一第27頁)，即被告若

    無法證明為其自有款，應認為係原告所有，然此顯係將舉證

    責任之不利益歸由被告承擔，核與上開舉證責任之原則有違

    ，難認可採。又依被告所陳，其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之91

    年7月23日前，已有兌換外幣購買「匯豐富泰」、「匯豐富

    泰二」基金，並自基金穩定領取配息收入(註：匯豐投信前

    身為「中華投信」，「匯豐富泰」、「匯豐富泰二」此二基

    金原名為「中華富泰債」、「中華富泰二」，參本院卷四第

    445頁匯豐投信簡介、第447頁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而被告

    於92年4月2日將「匯豐富泰二」基金贖回存入系爭帳戶10,0

    00,375元，旋於同日領款10,050,000元購入編號為832112之

    公司債；復於92年5月5日被告以自有款匯入系爭帳戶100萬

    元，隔日(6日)贖回「匯豐富泰二」基金3,200,132元，同日

    無摺轉存自有款1,264,725元，並加計系爭帳戶內之自有款5

    59,143元，以6,024,000元購入編號832457元之公司債；再

    被告於92年5月23日將「匯豐富泰二」基金贖回存入系爭帳

    戶13,921,508元，加計系爭帳戶內之自有款134,492元，以1

    4,056,000元購買編號832839之公司債等情，並以系爭帳戶

    之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購買基金之金流明細等為憑(參

    本院卷三第227頁至第233頁、第239頁至第243頁、勞專調卷

    第267頁)，而經本院核對系爭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及購買基

    金之金流明細等資料，確有被告所述之上開基金配息、贖回

    基金、被告以款項存入系爭帳戶、購買公司債等情形，堪認

    被告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前，已有購買上開基金之情形，

    則該等基金贖回後之款項自屬被告所有；另就被告以系爭帳

    戶內之原有款項559,143元、134,492元購買公司債，該二款

    項是否屬被告之自有款部分，然縱經扣除該二筆款項，被告

    所有之自有款總計亦已高達29,886,365元(計算式：10,050,

    000+6,024,000+14,056,000-559,143-134,492=29,886,365)

    ，復加計基金之配息存入系爭帳戶之款項總計為4,386,828

    元(參本院卷四第571頁至第577頁)，共34,273,193元應屬被

    告之自有款，已遠大於被告所取得之差額29,986,555元，且

    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該等差額款項實屬原告所有，是被告取

    得差額29,986,555元自無損害原告之不當得利可言。再原告

    雖主張於91年7月23日前，系爭帳戶自91年1月4日起至同年7

    月23日間即留存有原告之自有款8,653,033元，故基金之款

    項並非全歸屬被告所有云云(參本院卷四第17頁)，並以其所

    整理自91年1月4日起至同年7月23日止之系爭帳戶款項收支

    明細表為據(參本院卷四第29頁至第35頁)，然縱認原告所述

    其自91年1月4日起至同年7月23日此段期間於系爭帳戶尚留

    有自有款8,653,033元一節為真，惟觀被告於該段期間，並

    無以系爭帳戶內之款項購買基金之紀錄(參本院卷四第29頁

    至第35頁)，顯見被告所購買「匯豐富泰二」基金所用之款

    項，係早於該段期間，而非使用到原告於該段期間所留存之

    款項8,653,033元，是原告執此主張上開基金之款項並非全

    屬被告所有云云，並非可採。

 4、復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

    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載有

    明文；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

    第2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責

    任，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

    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號判決

    意旨參照)。準此，原告主張其因被告自系爭帳戶兌換外幣

    匯出之行為造成損害，依前揭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

    第1項規定為本件請求，即應由原告就被告所為行為有造成

    其損害結果一節負舉證之責。然查，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被

    告以外幣匯出匯入之差額款項實為原告之自有款，業如前述

    ，自無因此而受有損害可言，是原告依此民法第544條、公

    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29,986,555元，亦屬

    無據。

 5、再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消滅時效，自請求

    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5條、第128條分別定有明文。再

    依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此所謂「可行使時」，為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係指

    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而言；法律障礙，乃法律規定請

    求權行使之限制，在此限制除去之前，請求權人無從行使請

    求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又權利人主觀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礙，非屬

    法律上障礙，倘請求權人因疾病、權利人不在、權利存在之

    不知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則時效之進行

    不因此而受影響(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681號、112年度

    台上字第663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345號等裁判意旨參照)

    。而依原告所主張被告於91年及92年合計之「個人支出」即

    超過「個人收入」〔計算式：10,787,864元(91年)+29,250,0

    02元(92年)＞16,904,497元〕，亦即超過16,904,497元，被告

    動支者並非其所有之款項，而係原告所有之款項，故被告自

    92年11月起擅自匯往海外之97,104,393元，與匯回之66,683

    ,556元，均係原告所有之款項等情，並提出其參照檢查報告

    所自行整理出起訴狀附表乙及附表丙為佐(參勞專調卷第17

    頁至第19頁、第29頁、第127頁)，然縱認原告所述上情均屬

    真實，即被告於92年間即已因支出大於收入而無自有款項存

    放於系爭帳戶，系爭帳戶自92年11月起均為原告之自有款項

    ，被告自92年11月起至97年2月止未經原告同意陸續將原告

    所有之款項兌換外幣而匯出，已構成損益變動之不當得利、

    損害事實，則原告於斯時即得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及賠償

    損害，是請求權時效最遲應自97年2月起算，然原告於112年

    5月間方提起本件訴訟(參勞專調卷第11頁民事起訴狀上本院

    收狀戳章)，其請求權均已罹於15年之時效期間，且不因原

    告主觀上是否知悉已可行使權利而受影響，期間亦無時效中

    斷之事由，是原告自不得再本於不當得利、民法第544條及

    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6、原告雖主張系爭帳戶由被告控制，原告無從知悉，自檢查人

    於110年8月做成檢查報告後，原告方可行使請求權，故請求

    權時效應自110年8月起算云云(參本院卷四第21頁)。惟查，

    參證人吳耿棋在本院102年度自字第22號業務侵占刑事案件

    證稱：我擔任原告之董事長時，有翻過被告製作之另存帳冊

    ，如果有人申請用另存支付佣金，會有一張傳票記載申請多

    少錢，拿到董事長辦公室給我看過，另存的所有開銷及收入

    會登載在另存帳冊並檢附所有資料、支票、傳票一併送給我

    過目，金額對了我就蓋章，但實際內容不清楚等語（參本院

    卷一第311頁至第345頁），及證人孫彰宏在本院103年度雄

    簡字第451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證述：我父親孫振輝原是監

    察人，父親失智後，總經理要我代行監察人職務，有拿資料

    給我看及簽名，我就簽名，我在某月份簽名時，有看到前月

    份的資料，上面有董事長簽名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47頁至

    第354頁），證人吳明燮亦在本院103年度訴字第433號返還

    不當得利事件證稱：我是原告之股東，92至103年陸續擔任

    營業部課長、經理及副總經理，內帳是董事長及被告在管理

    的，監察人也知道，我在營業部時有時候有支付佣金的需求

    ，佣金沒有扣繳憑單所以用內帳的錢支付，我會簽取款條向

    公司申請，會管理部經理後，經總經理、董事長核章同意，

    由被告拿錢給我，100年間董事長從吳耿棋換成吳忠諶後，

    被告有把內帳交接給監察人簡永杰、吳忠諶，之後變成佣金

    的錢是簡永杰交給會計，會計再找我簽收，後來莊同興時代

    查內帳的情況，有聽莊同興或他的特助說內帳已經都被被告

    銷毀了等語（參本院卷一第87頁第101頁），經核上開證人

    證言，可認被告管理另存款期間，有製作帳冊交付監察人、

    董事長審閱，支出亦經董事長核章同意。又依證人即原告員

    工陳雅惠於本院104年度訴字第2552號損害賠償事件證述：

    我於99年6月1日任職，當時是會計專員，後來是負責財務及

    出納。100年8月8日吳忠諶董事長請我幫他登載內帳的收支

    明細，我才知道上訴人有一個帳戶另存，吳忠諶跟我講另存

    帳戶之後由他管理，請我幫他紀錄收入及支出。100年8月9

    日吳忠諶、被上訴人、簡監察人在吳董的辦公室裡，他有請

    我上去，那天好像是另存要交接管理。董事長給我一筆九百

    多萬元的開帳金額，跟我說從這筆數字開始去登載收入及支

    出，且這個另存的所有相關單據都不能留，所以每個月一張

    報表出來後，先給王總看，再給董事長看，他看完之後會銷

    毀，帳冊我不知道，當天我沒有看到帳冊，錢的部分，王總

    經理有拿一把小鑰匙叫我下去一樓金庫有一個內櫃打開把裡

    面的一包錢提上去。內帳的原始憑證他們有規定不能留存，

    我不知道董事長如何處理，但他有告訴我要銷毀，我也不會

    去留存那些東西等語（參本院卷二第59頁至第74頁），即證

    稱被告就系爭帳戶交易所製作之另存帳冊，均經原告之指示

    而業已銷毀一情，並參以系爭另存帳戶收入來源為原告向廠

    商購買假發票後，開立同等金額支票兌現存入，違反商業會

    計法等罪嫌，另存款支付項目為無單據、憑證等無法核銷之

    支出、給付購買假發票廠商之佣金、發放予股東無須繳稅之

    「配東」等項目，亦至少有逃漏稅捐之情，顯見另存帳戶關

    於公司收支內容並非合法正當，另存帳目及憑證具隱密性，

    不得留存、公開，以免遭稅捐機關等單位查緝，是證人陳雅

    惠所述情節應屬合理而堪可採信。從而，被告於提供系爭帳

    戶予原告之期間，所製作之另存帳冊業經當時之原告董事長

    、監察人查核後均已銷毀等情，應認屬實，故原告主張其於

    被告掌管系爭帳戶期間未能核對知悉，無法行使請求權而無

    從起算時效云云，並非有據。況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

    權利人主觀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礙，非屬法律

    上障礙，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是原告主張請求權時

    效應自110年8月方起算云云，並非可採。

(三)原告主張被告侵占系爭帳戶外匯匯回款項中之12,745,231元

    ，有無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若一

    方就其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他造對其主張如抗辯不

    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以盡其

    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更是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基於「公平原理及誠信原則，適當分配舉證責任」而設

    其抽象規範之具體展現。

 2、原告主張外幣匯回系爭帳戶之款項66,683,556元均屬於其所

    有，然被告於匯回後陸續侵占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共計12,745

    ,231元，應返還原告等情，此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系爭帳

    戶內之款項已混合原告之自有款及被告之個人存款，且被告

    亦會使用系爭帳戶中之個人存款作為個人支出使用，不能僅

    以被告有個人支出行為即認定係侵占原告之自有款，況被告

    於系爭帳戶之自有款，並非僅有檢查報告所查核之被告於原

    告公司所得，尚有被告前出借予原告之1,900萬元而經原告

    歸還至被告帳戶、出租不動產之租金收益、基金贖回之獲利

    等相關收入等語(參勞專調卷第673頁至第677頁、卷四第141

    頁)，並提出本院102年度自字第22號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104年度上易字第215號刑事判決等為證(參本院

    卷四第357頁至第381頁)。經查：

　⑴被告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之期間，已依原告指示製作另存

    帳冊，並呈予原告之董事長、監察人查核無誤，業如前述，

    堪認被告已就原告自有款之支出係符合原告所指示之用途一

    情(即具法律上原因)而為舉證，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應先

    證明被告所動支之款項係屬原告之自有款(即有損害事實存

    在)，且該自有款係遭被告為如附表所示之私用等情為舉證(

    即提出反證以推翻被告所舉證之具法律上原因)，方符舉證

    責任分配之原則。　　

　⑵原告雖主張被告於91年及92年合計之「個人支出」已超過「

    個人收入」，亦即超過16,904,497元的部分，被告動支者並

    非其所有之款項，均係原告所有之款項云云(參勞專調卷第1

    7頁至第19頁)，並以其參照檢查報告所自行整理之附表乙為

    證(參勞專調卷第29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支

    出之款項尚有支付年終獎金、匯入訴外人廖采瑄帳戶之佣金

    、中鋼人員三節禮金、零用金等諸多項目，並提出100年1月

    之另存帳冊影本、台灣台中地方法院108年度金訴字第168號

    判決、被告所整理之查核報告書與被告主張就另存帳戶資金

    支出異同對照表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27頁至第459頁、卷

    二第53頁、勞專調卷第713頁至第715頁)。而觀該檢查報告

    係依相關資料勾稽而列出原告之支出項目為：無實際交易假

    買賣給付廠商對價、另存配東及另存給付佣金等項目(參勞

    專調卷第359頁、第377頁)，若無相關單據可供勾稽之支出

    ，檢查報告即未列屬原告之支出，然參酌另案台灣台中地方

    法院108年度金訴字第168號刑事判決所認定原告匯入訴外人

    廖采瑄帳戶之佣金至少為2,114,000元(參本院卷一第427頁

    至第459頁)，已與檢查報告所認定之佣金總額僅為1,248,40

    0元不符(參勞專調卷第623頁)，足見檢查報告確有未能完整

    呈現原告款項支出項目及金額之情形，則原告參照檢查報告

    所自行整理之附表乙內容是否符合真實，即非無疑。再者，

    依檢查報告所載，原告曾向被告借款7,100萬元，並經原告

    於97年5月至98年8月間陸續還款至系爭帳戶予被告(參勞專

    調卷第519頁)，此亦為原告所自承(參本院卷二第101頁)，

    則原告於97年5月至98年8月間，系爭帳戶內至少有原告所歸

    還之7,100萬元為其自有款，縱依原告所自行整理之附表乙

    列載之被告個人支出，於97年3月至100年間，被告之個人支

    出總額亦僅47,486,483元(計算式：14,814,783+17,374,093

    +14,305,254+992,353=47,486,483，參勞專調卷第29頁)，

    尚未逾被告之上開自有款7,100萬元，則原告主張系爭帳戶

    自92年後，被告之個人支出已超過其收入，系爭帳戶內之款

    項均屬原告所有云云，並非可採；又被告既猶存有7,100萬

    元之自有款，而依此扣除原告所列之被告支出47,486,483元

    ，尚有23,513,517元之自有款(計算式：7,100萬元-47,486,

    483=23,513,517元)，則被告為如附表所示支出共計12,745,

    231之金額，並未逾被告之自有款23,513,517元，自難認定

    被告所動用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均屬原告之自有款。從而，原

    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如附表所示之支出款項均屬原告之自有款

    ，則其主張被告私用其自有款而構成不當得利、損害事實等

    情，並非可採。

 3、再者，原告係於112年5月間提起本件訴訟，業如前述，則原

    告就附表編號1至4、7至10、19至23、27至37所示提領行為

    之請求權，均已罹於15年時效而消滅，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

    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2,731,786元暨法定遲延利息，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附表

編號 交易日 摘要 提款金額 小計 備註 0 93年3月11日 語音轉出 95,000 5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4私用① 0 93年3月11日 語音轉出 315,000  参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4私用② 0 93年11月1日 語音轉出 11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4私用① 0 93年11月2日 轉帳支出 4,400,000 5,362,000 1.從#5623轉帳支出取款$4,400,000 2.從友和公司活存A/C＃000601取款$600,000（零用金） 1+2=5,000,000 3.匯款農民銀行三民分行A/C#00000000000$5,000,000 0 99年7月23日 轉帳支出 122,000  轉帳支出$122,000 0 99年8月5日 轉帳支出 840,000  轉帳支出$840,000 0 96年8月30日 轉帳支出 350,000 350,000 1.匯款玉山銀行北天母分行A/C#0000000000000戶名：腕時計貿易有限公司$45,000 2.餘額領現金$305,000 0 93年9月16日 信用卡 51,634 304,269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① 0 93年9月24日 信用卡 2,319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⑤ 00 96年8月24日 信用卡 2,615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27私用② 00 99年6月16日 信用卡 3,466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② 00 99年6月24日 信用卡 91,058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③ 00 99年7月7日 信用卡 4,043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⑤ 00 99年7月16日 信用卡 11,587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⑥ 00 99年7月26日 信用卡 101,978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⑧ 00 99年8月6日 信用卡 3,056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⑩ 00 99年8月17日 信用卡 3,183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⑪ 00 99年8月24日 信用卡 29,33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⑬ 00 93年2月26日 金融卡 30,000 1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③ 00 93年2月26日 金融卡 3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④ 00 93年3月1日 金融卡 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⑤ 00 93年9月20日 金融卡 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③ 00 93年9月20日 金融卡 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④ 00 99年6月14日 現金支出 100,000 393,962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① 00 99年6月26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④ 00 99年8月23日 現金支出 93,962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⑫ 00 93年2月17日 現金支出 120,000 5,695,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① 00 93年2月20日 現金支出 15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② 00 93年3月3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⑥ 00 93年9月20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②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825,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①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81,38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②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34,3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③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90,7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④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43,62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⑤ 00 96年8月20日 現金支出 15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27私用① 00 96年8月27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27私用③ 總計 　 　 12,745,231 12,745,23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19號
原      告  友和耐火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重武  
訴訟代理人  鄭旭廷律師
被      告  王俊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為業務，被告於民國91年7月22日起至102年1月22日擔任原告總經理，綜理原告生產、經營、管理及審核財務支出等業務。被告前向訴外人即廠商德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鑫沛科技有限公司、先能資訊有限公司、智鋐科技有限公司、詠鋐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穩安交通事業有限公司購買無交易事實之假發票以逃漏稅捐，涉犯商業會計法、稅捐稽徵法等犯行，業經本院106年度簡字第997號判決、106年度審訴字第656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424號判決，與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11461、11462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而被告將廠商開立之假發票在形式上向原告完成請款程序，再由原告開立等同假發票金額之無抬頭支票(下稱另存支票)，由被告將另存支票在其開立之合作金庫大發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兌現(該等票款下稱另存款)，以此作為配東金額(即以另存款配發原告股東股利)、佣金支出等用途，而股東雖領有該等股利，但不知悉股利來自假發票收入，直至100年6月間方知情假發票情事。
(二)系爭帳戶雖為被告之私人帳戶，但被告以此作為另存支票兌現之帳戶，亦從系爭帳戶提領金額作為配東款，且系爭帳戶內另有被告個人收入與支出，而呈公私混用之情形，因被告掌管另存款時間為91年7月23日至100年8月9日，故系爭帳戶於91年7月23日起至100年1月21日銷戶期間，全由被告掌管系爭帳戶內之收支，長達將近10年，金流龐雜，領出與匯入之手法多元，原告屢次要求被告出面對帳，被告均置之不理，且在102年10月31日董事會上公然嗆聲：「我還是交給法院去處理。不用對了。法院來處理，我絕對不閃避」等語，故被告之股東乃向法院聲請選任檢查人，經本院以109年度司字第55號民事裁定選派翁明豪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91年至100年間如該裁定附表所示之原告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其中檢查重點即系爭帳戶之財產情形。而據會計師出具之說明書、檢查報告、附表及附註等(以下合稱檢查報告)可知，被告於92年11月起至97年2月之掌管另存款期間，未經原告同意，陸續將系爭帳戶款項兌換成美金或日幣匯往海外做私人不明用途，相隔一段時間後，再將外匯換回新台幣存入系爭帳戶，以此方式反覆操作，總計自系爭帳戶匯出新台幣(下同)97,104,393元至海外；而於92年8月起至99年6月間，被告自海外匯回66,683,556元至系爭帳戶，短少30,420,837元(計算式：97,104,393-66,683,556=30,420,837)，因其中434,282元為被告所自有之款項，故被告侵占原告之金額計為29,986,555元(計算式：30,420,837-434,282=29,986,555)。又被告將自海外匯回之款項中之12,745,231元挪為私用(如附表所示)，亦應返還之。從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2,731,786元(計算式：29,986,555+12,745,231=42,731,786)。
(三)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2,731,78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原始股東多為醫生、企業主等社會菁英人士，於成立原
　　告公司早期即由高層主導以買假發票方式將公司部分營利移轉後，用以支付佣金、不計入員工所得之獎金等無法核銷之各項支出，及將結餘款項分配予各股東，此轉移之營利款項於原告公司中通稱為「另存」，股東所領不計入所得之股利分配稱為「配東」款，係自被告擔任總經理之前即行之有年之陋習，此一陋規自原告成立未久即有，歷經40年，被告自91年接任總經理職務開始，即承繼歷任原告友和公司總經理所擔負「保管另存」之責，一切均是蕭規曹隨，被告除須負責存放保管另存款項外，尚須按月將登載另存收支紀錄提供董事長及監察人核對，經確認無誤後即依慣例銷毀紀錄，僅留下餘額紀錄再接續下一個月的紀錄，原告公司亦明確知悉另存款項並非由被告所支配，更非股東所不知之不實情事，竟仍以此不實言論誣陷被告犯罪，居心實屬可議。
(二)系爭帳戶在設立之初即為供被告個人使用，縱使自91年7月2
　　2日起因被告接任總經理職務而使用系爭帳戶儲放原告公司另存款項，被告以系爭帳戶處理信用卡、所得稅、薪資與租金等個人事務，並不曾因此而中斷，顯見系爭帳戶除了供原告公司儲放另存款項外，亦為被告經常自行使用之帳戶，第三人與被告往來而將款項匯入被告之系爭帳戶，自屬被告所有之款項，被告更以個人所有款項支應個人事務開銷，豈有因帳戶借原告公司存放款項，即導致包含第三人匯入款項或一切匯入款項均屬原告公司所有之理？又豈能以系爭帳戶借原告公司存放款項，即稱該帳戶所有支出被告個人事務之款項即為侵占原告公司款項之理？是以，縱系爭帳戶有私人用途款項之支出，然系爭款項實屬被告之個人私有款項，自仍得以私人用途支出。倘原告堅認系爭款項屬原告所有，則應依法負舉證之責，提出原告匯入系爭帳戶內之另存款項總數為何？及斯時原告以另存款項支出之項目與總數為何？並提出完整另存款項之帳本以供稽核，始得謂善盡舉證之責。
(三)會計師既認定假發票總額為299,328,573元，購買發票對價總額為25,969,215元，如此另存淨收入應為273,359,358元，然被告管理另存款期間並非僅有收入，對內除了給付配東(股東不報稅之股利)外，尚有支付員工不報稅之年終獎金、對外給付廠商之佣金、三節獎金、零用金及無法正常核銷之公司開支等支出，惟檢查報告對已經法院判決調查並肯認之股東配東金額、佣金支出、無申報所得之年終獎金均未予列入計算，檢查報告多有違誤及不當之處。
(四)另存款項於另存帳冊存在且可即時核對收支狀況時，均經當時原告公司董事長及監察人或監察人指定之人為審核，並於審核無誤後，始銷毀帳冊，足認另存款確實係經原告公司認定無不當之處，然事後原告竟明知已無另存帳冊之存在且無法核對之情形下，逕自認定另存款項之收入及支出，並於10幾年後由不解相關情事之人為全盤否決，反口佯稱另存款金額有誤，損害須由被告單獨賠償，實屬無稽等語資為抗辯。
(五)又經被告就系爭帳戶明細資料核算，自91年7月23日起至100年1月21日銷戶止，原告公司之收入總計為552,263,893元，支出總計為551,241,782元，為支出大於收入之狀態，而原告於該段期間既為透支狀態，被告自無不當得利可言。
(六)再者，原告於100年間已明確知悉購買假發票情事，並於101年起即針對系爭帳戶對被告提起多件民、刑事訴訟，更於各訴訟進行中對另存帳戶資金流向知之甚詳，自始即知悉系爭帳戶為被告個人私有帳戶，嗣後提供予另存款項暫存，因而系爭帳戶內之款項有混同之情形，原告公司並就系爭帳戶中細部款項抑或被告支出個人私用款項分別於101年起迄今提出多起民、刑事訴訟，惟原告竟於10幾年後佯稱對系爭帳戶資金流向不明，要求被告說明，更陳稱說明不清款項即屬原告公司所有，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於10幾年後始提起本件訴訟，已然罹於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辯。
(七)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係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事業為主要業務，被告於91年7月22日至102年1月22日擔任原告總經理，綜理原告生產、經營、管理及審核財務支出等業務，並於91年7月23起將系爭帳戶供原告存放款項，以向廠商購買無交易事實之假發票，將發票在形式上完成請款程序，再由原告開立等同發票金額之支票由被告將支票自行取走，於系爭帳戶內兌現後，被告再以此金額作為原告支付無單據核銷之開支或股東股利等用途，且被告所涉假發票一事業經本院106年度簡字第997號、106年度審訴字第656號、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424號等刑事判決判處罪刑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112年度勞專調卷第56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651頁)，堪認屬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侵占系爭帳戶中款項以購買外幣而匯出及匯回之差額，有無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受益人之受有利益，若非出於給付者之意思導致他方受有利益，應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固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惟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因此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自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如受益人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之原因」，即應由其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又侵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必待受損人舉證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被告於92年11月起至97年2月之掌管另存款期間，未經原告同意，陸續將系爭帳戶款項兌換成美金或日幣匯往海外做私人不明用途，總計自系爭帳戶匯出97,104,393元至海外，而於92年8月起至99年6月間，被告自海外匯回66,683,556元至系爭帳戶，侵占其間之差額29,986,555元而受有不當得利等情，並以翊偉會計師事務所出具檢查報告之附註五(丙)為據(參勞專調卷第525頁至第529頁)；而被告固不爭執其有於上開期間為兌換外幣匯出匯入之行為，然否認有何不當得利之情事，則依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先舉證其受有損害，且被告取得利益係基於其侵害行為而來，即原告應先舉證該等款項29,986,555元為其所有，方會因被告匯出款項而受有損害一節，倘原告無法舉證證明該等款項為其所有，則被告縱取得該等款項，仍無致原告受有損害可言，是應待原告先舉證上情，被告始須就其受有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
 3、經查，系爭帳戶原為被告所有並使用，於91年7月23日起方供原告存放款項及支付相關費用之用，帳戶內仍存有被告個人款項，與原告之款項混同，則被告以外幣匯出時，已難以明確區分斯時原告與被告各自之自有款項金額為多少，倘被告係以自有款項匯出，自無使原告因而受有損害之不當得利可言；原告雖謂系爭帳戶之款項，如無法認定是被告之自有款，則應概屬原告所有云云(參本院卷一第27頁)，即被告若無法證明為其自有款，應認為係原告所有，然此顯係將舉證責任之不利益歸由被告承擔，核與上開舉證責任之原則有違，難認可採。又依被告所陳，其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之91年7月23日前，已有兌換外幣購買「匯豐富泰」、「匯豐富泰二」基金，並自基金穩定領取配息收入(註：匯豐投信前身為「中華投信」，「匯豐富泰」、「匯豐富泰二」此二基金原名為「中華富泰債」、「中華富泰二」，參本院卷四第445頁匯豐投信簡介、第447頁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而被告於92年4月2日將「匯豐富泰二」基金贖回存入系爭帳戶10,000,375元，旋於同日領款10,050,000元購入編號為832112之公司債；復於92年5月5日被告以自有款匯入系爭帳戶100萬元，隔日(6日)贖回「匯豐富泰二」基金3,200,132元，同日無摺轉存自有款1,264,725元，並加計系爭帳戶內之自有款559,143元，以6,024,000元購入編號832457元之公司債；再被告於92年5月23日將「匯豐富泰二」基金贖回存入系爭帳戶13,921,508元，加計系爭帳戶內之自有款134,492元，以14,056,000元購買編號832839之公司債等情，並以系爭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購買基金之金流明細等為憑(參本院卷三第227頁至第233頁、第239頁至第243頁、勞專調卷第267頁)，而經本院核對系爭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及購買基金之金流明細等資料，確有被告所述之上開基金配息、贖回基金、被告以款項存入系爭帳戶、購買公司債等情形，堪認被告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前，已有購買上開基金之情形，則該等基金贖回後之款項自屬被告所有；另就被告以系爭帳戶內之原有款項559,143元、134,492元購買公司債，該二款項是否屬被告之自有款部分，然縱經扣除該二筆款項，被告所有之自有款總計亦已高達29,886,365元(計算式：10,050,000+6,024,000+14,056,000-559,143-134,492=29,886,365)，復加計基金之配息存入系爭帳戶之款項總計為4,386,828元(參本院卷四第571頁至第577頁)，共34,273,193元應屬被告之自有款，已遠大於被告所取得之差額29,986,555元，且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該等差額款項實屬原告所有，是被告取得差額29,986,555元自無損害原告之不當得利可言。再原告雖主張於91年7月23日前，系爭帳戶自91年1月4日起至同年7月23日間即留存有原告之自有款8,653,033元，故基金之款項並非全歸屬被告所有云云(參本院卷四第17頁)，並以其所整理自91年1月4日起至同年7月23日止之系爭帳戶款項收支明細表為據(參本院卷四第29頁至第35頁)，然縱認原告所述其自91年1月4日起至同年7月23日此段期間於系爭帳戶尚留有自有款8,653,033元一節為真，惟觀被告於該段期間，並無以系爭帳戶內之款項購買基金之紀錄(參本院卷四第29頁至第35頁)，顯見被告所購買「匯豐富泰二」基金所用之款項，係早於該段期間，而非使用到原告於該段期間所留存之款項8,653,033元，是原告執此主張上開基金之款項並非全屬被告所有云云，並非可採。
 4、復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載有明文；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2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主張其因被告自系爭帳戶兌換外幣匯出之行為造成損害，依前揭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為本件請求，即應由原告就被告所為行為有造成其損害結果一節負舉證之責。然查，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被告以外幣匯出匯入之差額款項實為原告之自有款，業如前述，自無因此而受有損害可言，是原告依此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29,986,555元，亦屬無據。
 5、再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5條、第128條分別定有明文。再依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此所謂「可行使時」，為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而言；法律障礙，乃法律規定請求權行使之限制，在此限制除去之前，請求權人無從行使請求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權利人主觀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礙，非屬法律上障礙，倘請求權人因疾病、權利人不在、權利存在之不知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則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681號、112年度台上字第663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345號等裁判意旨參照)。而依原告所主張被告於91年及92年合計之「個人支出」即超過「個人收入」〔計算式：10,787,864元(91年)+29,250,002元(92年)＞16,904,497元〕，亦即超過16,904,497元，被告動支者並非其所有之款項，而係原告所有之款項，故被告自92年11月起擅自匯往海外之97,104,393元，與匯回之66,683,556元，均係原告所有之款項等情，並提出其參照檢查報告所自行整理出起訴狀附表乙及附表丙為佐(參勞專調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29頁、第127頁)，然縱認原告所述上情均屬真實，即被告於92年間即已因支出大於收入而無自有款項存放於系爭帳戶，系爭帳戶自92年11月起均為原告之自有款項，被告自92年11月起至97年2月止未經原告同意陸續將原告所有之款項兌換外幣而匯出，已構成損益變動之不當得利、損害事實，則原告於斯時即得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及賠償損害，是請求權時效最遲應自97年2月起算，然原告於112年5月間方提起本件訴訟(參勞專調卷第11頁民事起訴狀上本院收狀戳章)，其請求權均已罹於15年之時效期間，且不因原告主觀上是否知悉已可行使權利而受影響，期間亦無時效中斷之事由，是原告自不得再本於不當得利、民法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6、原告雖主張系爭帳戶由被告控制，原告無從知悉，自檢查人於110年8月做成檢查報告後，原告方可行使請求權，故請求權時效應自110年8月起算云云(參本院卷四第21頁)。惟查，參證人吳耿棋在本院102年度自字第22號業務侵占刑事案件證稱：我擔任原告之董事長時，有翻過被告製作之另存帳冊，如果有人申請用另存支付佣金，會有一張傳票記載申請多少錢，拿到董事長辦公室給我看過，另存的所有開銷及收入會登載在另存帳冊並檢附所有資料、支票、傳票一併送給我過目，金額對了我就蓋章，但實際內容不清楚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11頁至第345頁），及證人孫彰宏在本院103年度雄簡字第451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證述：我父親孫振輝原是監察人，父親失智後，總經理要我代行監察人職務，有拿資料給我看及簽名，我就簽名，我在某月份簽名時，有看到前月份的資料，上面有董事長簽名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47頁至第354頁），證人吳明燮亦在本院103年度訴字第433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證稱：我是原告之股東，92至103年陸續擔任營業部課長、經理及副總經理，內帳是董事長及被告在管理的，監察人也知道，我在營業部時有時候有支付佣金的需求，佣金沒有扣繳憑單所以用內帳的錢支付，我會簽取款條向公司申請，會管理部經理後，經總經理、董事長核章同意，由被告拿錢給我，100年間董事長從吳耿棋換成吳忠諶後，被告有把內帳交接給監察人簡永杰、吳忠諶，之後變成佣金的錢是簡永杰交給會計，會計再找我簽收，後來莊同興時代查內帳的情況，有聽莊同興或他的特助說內帳已經都被被告銷毀了等語（參本院卷一第87頁第101頁），經核上開證人證言，可認被告管理另存款期間，有製作帳冊交付監察人、董事長審閱，支出亦經董事長核章同意。又依證人即原告員工陳雅惠於本院104年度訴字第2552號損害賠償事件證述：我於99年6月1日任職，當時是會計專員，後來是負責財務及出納。100年8月8日吳忠諶董事長請我幫他登載內帳的收支明細，我才知道上訴人有一個帳戶另存，吳忠諶跟我講另存帳戶之後由他管理，請我幫他紀錄收入及支出。100年8月9日吳忠諶、被上訴人、簡監察人在吳董的辦公室裡，他有請我上去，那天好像是另存要交接管理。董事長給我一筆九百多萬元的開帳金額，跟我說從這筆數字開始去登載收入及支出，且這個另存的所有相關單據都不能留，所以每個月一張報表出來後，先給王總看，再給董事長看，他看完之後會銷毀，帳冊我不知道，當天我沒有看到帳冊，錢的部分，王總經理有拿一把小鑰匙叫我下去一樓金庫有一個內櫃打開把裡面的一包錢提上去。內帳的原始憑證他們有規定不能留存，我不知道董事長如何處理，但他有告訴我要銷毀，我也不會去留存那些東西等語（參本院卷二第59頁至第74頁），即證稱被告就系爭帳戶交易所製作之另存帳冊，均經原告之指示而業已銷毀一情，並參以系爭另存帳戶收入來源為原告向廠商購買假發票後，開立同等金額支票兌現存入，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嫌，另存款支付項目為無單據、憑證等無法核銷之支出、給付購買假發票廠商之佣金、發放予股東無須繳稅之「配東」等項目，亦至少有逃漏稅捐之情，顯見另存帳戶關於公司收支內容並非合法正當，另存帳目及憑證具隱密性，不得留存、公開，以免遭稅捐機關等單位查緝，是證人陳雅惠所述情節應屬合理而堪可採信。從而，被告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之期間，所製作之另存帳冊業經當時之原告董事長、監察人查核後均已銷毀等情，應認屬實，故原告主張其於被告掌管系爭帳戶期間未能核對知悉，無法行使請求權而無從起算時效云云，並非有據。況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權利人主觀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礙，非屬法律上障礙，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是原告主張請求權時效應自110年8月方起算云云，並非可採。
(三)原告主張被告侵占系爭帳戶外匯匯回款項中之12,745,231元，有無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若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他造對其主張如抗辯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以盡其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更是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基於「公平原理及誠信原則，適當分配舉證責任」而設其抽象規範之具體展現。
 2、原告主張外幣匯回系爭帳戶之款項66,683,556元均屬於其所有，然被告於匯回後陸續侵占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共計12,745,231元，應返還原告等情，此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已混合原告之自有款及被告之個人存款，且被告亦會使用系爭帳戶中之個人存款作為個人支出使用，不能僅以被告有個人支出行為即認定係侵占原告之自有款，況被告於系爭帳戶之自有款，並非僅有檢查報告所查核之被告於原告公司所得，尚有被告前出借予原告之1,900萬元而經原告歸還至被告帳戶、出租不動產之租金收益、基金贖回之獲利等相關收入等語(參勞專調卷第673頁至第677頁、卷四第141頁)，並提出本院102年度自字第22號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4年度上易字第215號刑事判決等為證(參本院卷四第357頁至第381頁)。經查：
　⑴被告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之期間，已依原告指示製作另存帳冊，並呈予原告之董事長、監察人查核無誤，業如前述，堪認被告已就原告自有款之支出係符合原告所指示之用途一情(即具法律上原因)而為舉證，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應先證明被告所動支之款項係屬原告之自有款(即有損害事實存在)，且該自有款係遭被告為如附表所示之私用等情為舉證(即提出反證以推翻被告所舉證之具法律上原因)，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　　
　⑵原告雖主張被告於91年及92年合計之「個人支出」已超過「個人收入」，亦即超過16,904,497元的部分，被告動支者並非其所有之款項，均係原告所有之款項云云(參勞專調卷第17頁至第19頁)，並以其參照檢查報告所自行整理之附表乙為證(參勞專調卷第29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支出之款項尚有支付年終獎金、匯入訴外人廖采瑄帳戶之佣金、中鋼人員三節禮金、零用金等諸多項目，並提出100年1月之另存帳冊影本、台灣台中地方法院108年度金訴字第168號判決、被告所整理之查核報告書與被告主張就另存帳戶資金支出異同對照表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27頁至第459頁、卷二第53頁、勞專調卷第713頁至第715頁)。而觀該檢查報告係依相關資料勾稽而列出原告之支出項目為：無實際交易假買賣給付廠商對價、另存配東及另存給付佣金等項目(參勞專調卷第359頁、第377頁)，若無相關單據可供勾稽之支出，檢查報告即未列屬原告之支出，然參酌另案台灣台中地方法院108年度金訴字第168號刑事判決所認定原告匯入訴外人廖采瑄帳戶之佣金至少為2,114,000元(參本院卷一第427頁至第459頁)，已與檢查報告所認定之佣金總額僅為1,248,400元不符(參勞專調卷第623頁)，足見檢查報告確有未能完整呈現原告款項支出項目及金額之情形，則原告參照檢查報告所自行整理之附表乙內容是否符合真實，即非無疑。再者，依檢查報告所載，原告曾向被告借款7,100萬元，並經原告於97年5月至98年8月間陸續還款至系爭帳戶予被告(參勞專調卷第519頁)，此亦為原告所自承(參本院卷二第101頁)，則原告於97年5月至98年8月間，系爭帳戶內至少有原告所歸還之7,100萬元為其自有款，縱依原告所自行整理之附表乙列載之被告個人支出，於97年3月至100年間，被告之個人支出總額亦僅47,486,483元(計算式：14,814,783+17,374,093+14,305,254+992,353=47,486,483，參勞專調卷第29頁)，尚未逾被告之上開自有款7,100萬元，則原告主張系爭帳戶自92年後，被告之個人支出已超過其收入，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均屬原告所有云云，並非可採；又被告既猶存有7,100萬元之自有款，而依此扣除原告所列之被告支出47,486,483元，尚有23,513,517元之自有款(計算式：7,100萬元-47,486,483=23,513,517元)，則被告為如附表所示支出共計12,745,231之金額，並未逾被告之自有款23,513,517元，自難認定被告所動用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均屬原告之自有款。從而，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如附表所示之支出款項均屬原告之自有款，則其主張被告私用其自有款而構成不當得利、損害事實等情，並非可採。
 3、再者，原告係於112年5月間提起本件訴訟，業如前述，則原告就附表編號1至4、7至10、19至23、27至37所示提領行為之請求權，均已罹於15年時效而消滅，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2,731,786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附表
		編號

		交易日

		摘要

		提款金額

		小計

		備註



		0

		93年3月11日

		語音轉出

		95,000

		5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4私用①



		0

		93年3月11日

		語音轉出

		315,000

		


		参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4私用②



		0

		93年11月1日

		語音轉出

		11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4私用①



		0

		93年11月2日

		轉帳支出

		4,400,000

		5,362,000

		1.從#5623轉帳支出取款$4,400,000
2.從友和公司活存A/C＃000601取款$600,000（零用金）
1+2=5,000,000
3.匯款農民銀行三民分行A/C#00000000000$5,000,000



		0

		99年7月23日

		轉帳支出

		122,000

		


		轉帳支出$122,000



		0

		99年8月5日

		轉帳支出

		840,000

		


		轉帳支出$840,000



		0

		96年8月30日

		轉帳支出

		350,000

		350,000

		1.匯款玉山銀行北天母分行A/C#0000000000000戶名：腕時計貿易有限公司$45,000
2.餘額領現金$305,000



		0

		93年9月16日

		信用卡

		51,634

		304,269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①



		0

		93年9月24日

		信用卡

		2,319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⑤



		00

		96年8月24日

		信用卡

		2,615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27私用②



		00

		99年6月16日

		信用卡

		3,466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②



		00

		99年6月24日

		信用卡

		91,058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③



		00

		99年7月7日

		信用卡

		4,043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⑤



		00

		99年7月16日

		信用卡

		11,587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⑥



		00

		99年7月26日

		信用卡

		101,978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⑧



		00

		99年8月6日

		信用卡

		3,056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⑩



		00

		99年8月17日

		信用卡

		3,183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⑪



		00

		99年8月24日

		信用卡

		29,33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⑬



		00

		93年2月26日

		金融卡

		30,000

		1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③



		00

		93年2月26日

		金融卡

		3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④



		00

		93年3月1日

		金融卡

		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⑤



		00

		93年9月20日

		金融卡

		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③



		00

		93年9月20日

		金融卡

		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④



		00

		99年6月14日

		現金支出

		100,000

		393,962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①



		00

		99年6月26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④



		00

		99年8月23日

		現金支出

		93,962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⑫



		00

		93年2月17日

		現金支出

		120,000

		5,695,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①



		00

		93年2月20日

		現金支出

		15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②



		00

		93年3月3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⑥



		00

		93年9月20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②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825,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①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81,38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②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34,3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③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90,7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④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43,62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⑤



		00

		96年8月20日

		現金支出

		15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27私用①



		00

		96年8月27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27私用③



		總計

		　

		　

		12,745,231

		12,745,23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勞訴字第19號

原      告  友和耐火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重武  

訴訟代理人  鄭旭廷律師

被      告  王俊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為業務，被告於民國91年7月22日起至102年1月22日擔任原告總經理，綜理原告生產、經營、管理及審核財務支出等業務。被告前向訴外人即廠商德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鑫沛科技有限公司、先能資訊有限公司、智鋐科技有限公司、詠鋐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穩安交通事業有限公司購買無交易事實之假發票以逃漏稅捐，涉犯商業會計法、稅捐稽徵法等犯行，業經本院106年度簡字第997號判決、106年度審訴字第656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424號判決，與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11461、11462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而被告將廠商開立之假發票在形式上向原告完成請款程序，再由原告開立等同假發票金額之無抬頭支票(下稱另存支票)，由被告將另存支票在其開立之合作金庫大發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兌現(該等票款下稱另存款)，以此作為配東金額(即以另存款配發原告股東股利)、佣金支出等用途，而股東雖領有該等股利，但不知悉股利來自假發票收入，直至100年6月間方知情假發票情事。

(二)系爭帳戶雖為被告之私人帳戶，但被告以此作為另存支票兌現之帳戶，亦從系爭帳戶提領金額作為配東款，且系爭帳戶內另有被告個人收入與支出，而呈公私混用之情形，因被告掌管另存款時間為91年7月23日至100年8月9日，故系爭帳戶於91年7月23日起至100年1月21日銷戶期間，全由被告掌管系爭帳戶內之收支，長達將近10年，金流龐雜，領出與匯入之手法多元，原告屢次要求被告出面對帳，被告均置之不理，且在102年10月31日董事會上公然嗆聲：「我還是交給法院去處理。不用對了。法院來處理，我絕對不閃避」等語，故被告之股東乃向法院聲請選任檢查人，經本院以109年度司字第55號民事裁定選派翁明豪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91年至100年間如該裁定附表所示之原告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其中檢查重點即系爭帳戶之財產情形。而據會計師出具之說明書、檢查報告、附表及附註等(以下合稱檢查報告)可知，被告於92年11月起至97年2月之掌管另存款期間，未經原告同意，陸續將系爭帳戶款項兌換成美金或日幣匯往海外做私人不明用途，相隔一段時間後，再將外匯換回新台幣存入系爭帳戶，以此方式反覆操作，總計自系爭帳戶匯出新台幣(下同)97,104,393元至海外；而於92年8月起至99年6月間，被告自海外匯回66,683,556元至系爭帳戶，短少30,420,837元(計算式：97,104,393-66,683,556=30,420,837)，因其中434,282元為被告所自有之款項，故被告侵占原告之金額計為29,986,555元(計算式：30,420,837-434,282=29,986,555)。又被告將自海外匯回之款項中之12,745,231元挪為私用(如附表所示)，亦應返還之。從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2,731,786元(計算式：29,986,555+12,745,231=42,731,786)。

(三)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2,731,78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原始股東多為醫生、企業主等社會菁英人士，於成立原

　　告公司早期即由高層主導以買假發票方式將公司部分營利移轉後，用以支付佣金、不計入員工所得之獎金等無法核銷之各項支出，及將結餘款項分配予各股東，此轉移之營利款項於原告公司中通稱為「另存」，股東所領不計入所得之股利分配稱為「配東」款，係自被告擔任總經理之前即行之有年之陋習，此一陋規自原告成立未久即有，歷經40年，被告自91年接任總經理職務開始，即承繼歷任原告友和公司總經理所擔負「保管另存」之責，一切均是蕭規曹隨，被告除須負責存放保管另存款項外，尚須按月將登載另存收支紀錄提供董事長及監察人核對，經確認無誤後即依慣例銷毀紀錄，僅留下餘額紀錄再接續下一個月的紀錄，原告公司亦明確知悉另存款項並非由被告所支配，更非股東所不知之不實情事，竟仍以此不實言論誣陷被告犯罪，居心實屬可議。

(二)系爭帳戶在設立之初即為供被告個人使用，縱使自91年7月2

　　2日起因被告接任總經理職務而使用系爭帳戶儲放原告公司另存款項，被告以系爭帳戶處理信用卡、所得稅、薪資與租金等個人事務，並不曾因此而中斷，顯見系爭帳戶除了供原告公司儲放另存款項外，亦為被告經常自行使用之帳戶，第三人與被告往來而將款項匯入被告之系爭帳戶，自屬被告所有之款項，被告更以個人所有款項支應個人事務開銷，豈有因帳戶借原告公司存放款項，即導致包含第三人匯入款項或一切匯入款項均屬原告公司所有之理？又豈能以系爭帳戶借原告公司存放款項，即稱該帳戶所有支出被告個人事務之款項即為侵占原告公司款項之理？是以，縱系爭帳戶有私人用途款項之支出，然系爭款項實屬被告之個人私有款項，自仍得以私人用途支出。倘原告堅認系爭款項屬原告所有，則應依法負舉證之責，提出原告匯入系爭帳戶內之另存款項總數為何？及斯時原告以另存款項支出之項目與總數為何？並提出完整另存款項之帳本以供稽核，始得謂善盡舉證之責。

(三)會計師既認定假發票總額為299,328,573元，購買發票對價總額為25,969,215元，如此另存淨收入應為273,359,358元，然被告管理另存款期間並非僅有收入，對內除了給付配東(股東不報稅之股利)外，尚有支付員工不報稅之年終獎金、對外給付廠商之佣金、三節獎金、零用金及無法正常核銷之公司開支等支出，惟檢查報告對已經法院判決調查並肯認之股東配東金額、佣金支出、無申報所得之年終獎金均未予列入計算，檢查報告多有違誤及不當之處。

(四)另存款項於另存帳冊存在且可即時核對收支狀況時，均經當時原告公司董事長及監察人或監察人指定之人為審核，並於審核無誤後，始銷毀帳冊，足認另存款確實係經原告公司認定無不當之處，然事後原告竟明知已無另存帳冊之存在且無法核對之情形下，逕自認定另存款項之收入及支出，並於10幾年後由不解相關情事之人為全盤否決，反口佯稱另存款金額有誤，損害須由被告單獨賠償，實屬無稽等語資為抗辯。

(五)又經被告就系爭帳戶明細資料核算，自91年7月23日起至100年1月21日銷戶止，原告公司之收入總計為552,263,893元，支出總計為551,241,782元，為支出大於收入之狀態，而原告於該段期間既為透支狀態，被告自無不當得利可言。

(六)再者，原告於100年間已明確知悉購買假發票情事，並於101年起即針對系爭帳戶對被告提起多件民、刑事訴訟，更於各訴訟進行中對另存帳戶資金流向知之甚詳，自始即知悉系爭帳戶為被告個人私有帳戶，嗣後提供予另存款項暫存，因而系爭帳戶內之款項有混同之情形，原告公司並就系爭帳戶中細部款項抑或被告支出個人私用款項分別於101年起迄今提出多起民、刑事訴訟，惟原告竟於10幾年後佯稱對系爭帳戶資金流向不明，要求被告說明，更陳稱說明不清款項即屬原告公司所有，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於10幾年後始提起本件訴訟，已然罹於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等語資為抗辯。

(七)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係以經營耐火材料之製造及買賣等事業為主要業務，被告於91年7月22日至102年1月22日擔任原告總經理，綜理原告生產、經營、管理及審核財務支出等業務，並於91年7月23起將系爭帳戶供原告存放款項，以向廠商購買無交易事實之假發票，將發票在形式上完成請款程序，再由原告開立等同發票金額之支票由被告將支票自行取走，於系爭帳戶內兌現後，被告再以此金額作為原告支付無單據核銷之開支或股東股利等用途，且被告所涉假發票一事業經本院106年度簡字第997號、106年度審訴字第656號、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424號等刑事判決判處罪刑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112年度勞專調卷第56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651頁)，堪認屬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侵占系爭帳戶中款項以購買外幣而匯出及匯回之差額，有無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受益人之受有利益，若非出於給付者之意思導致他方受有利益，應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固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惟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因此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自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如受益人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之原因」，即應由其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又侵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必待受損人舉證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被告於92年11月起至97年2月之掌管另存款期間，未經原告同意，陸續將系爭帳戶款項兌換成美金或日幣匯往海外做私人不明用途，總計自系爭帳戶匯出97,104,393元至海外，而於92年8月起至99年6月間，被告自海外匯回66,683,556元至系爭帳戶，侵占其間之差額29,986,555元而受有不當得利等情，並以翊偉會計師事務所出具檢查報告之附註五(丙)為據(參勞專調卷第525頁至第529頁)；而被告固不爭執其有於上開期間為兌換外幣匯出匯入之行為，然否認有何不當得利之情事，則依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先舉證其受有損害，且被告取得利益係基於其侵害行為而來，即原告應先舉證該等款項29,986,555元為其所有，方會因被告匯出款項而受有損害一節，倘原告無法舉證證明該等款項為其所有，則被告縱取得該等款項，仍無致原告受有損害可言，是應待原告先舉證上情，被告始須就其受有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

 3、經查，系爭帳戶原為被告所有並使用，於91年7月23日起方供原告存放款項及支付相關費用之用，帳戶內仍存有被告個人款項，與原告之款項混同，則被告以外幣匯出時，已難以明確區分斯時原告與被告各自之自有款項金額為多少，倘被告係以自有款項匯出，自無使原告因而受有損害之不當得利可言；原告雖謂系爭帳戶之款項，如無法認定是被告之自有款，則應概屬原告所有云云(參本院卷一第27頁)，即被告若無法證明為其自有款，應認為係原告所有，然此顯係將舉證責任之不利益歸由被告承擔，核與上開舉證責任之原則有違，難認可採。又依被告所陳，其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之91年7月23日前，已有兌換外幣購買「匯豐富泰」、「匯豐富泰二」基金，並自基金穩定領取配息收入(註：匯豐投信前身為「中華投信」，「匯豐富泰」、「匯豐富泰二」此二基金原名為「中華富泰債」、「中華富泰二」，參本院卷四第445頁匯豐投信簡介、第447頁系爭帳戶交易明細)，而被告於92年4月2日將「匯豐富泰二」基金贖回存入系爭帳戶10,000,375元，旋於同日領款10,050,000元購入編號為832112之公司債；復於92年5月5日被告以自有款匯入系爭帳戶100萬元，隔日(6日)贖回「匯豐富泰二」基金3,200,132元，同日無摺轉存自有款1,264,725元，並加計系爭帳戶內之自有款559,143元，以6,024,000元購入編號832457元之公司債；再被告於92年5月23日將「匯豐富泰二」基金贖回存入系爭帳戶13,921,508元，加計系爭帳戶內之自有款134,492元，以14,056,000元購買編號832839之公司債等情，並以系爭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購買基金之金流明細等為憑(參本院卷三第227頁至第233頁、第239頁至第243頁、勞專調卷第267頁)，而經本院核對系爭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及購買基金之金流明細等資料，確有被告所述之上開基金配息、贖回基金、被告以款項存入系爭帳戶、購買公司債等情形，堪認被告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前，已有購買上開基金之情形，則該等基金贖回後之款項自屬被告所有；另就被告以系爭帳戶內之原有款項559,143元、134,492元購買公司債，該二款項是否屬被告之自有款部分，然縱經扣除該二筆款項，被告所有之自有款總計亦已高達29,886,365元(計算式：10,050,000+6,024,000+14,056,000-559,143-134,492=29,886,365)，復加計基金之配息存入系爭帳戶之款項總計為4,386,828元(參本院卷四第571頁至第577頁)，共34,273,193元應屬被告之自有款，已遠大於被告所取得之差額29,986,555元，且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該等差額款項實屬原告所有，是被告取得差額29,986,555元自無損害原告之不當得利可言。再原告雖主張於91年7月23日前，系爭帳戶自91年1月4日起至同年7月23日間即留存有原告之自有款8,653,033元，故基金之款項並非全歸屬被告所有云云(參本院卷四第17頁)，並以其所整理自91年1月4日起至同年7月23日止之系爭帳戶款項收支明細表為據(參本院卷四第29頁至第35頁)，然縱認原告所述其自91年1月4日起至同年7月23日此段期間於系爭帳戶尚留有自有款8,653,033元一節為真，惟觀被告於該段期間，並無以系爭帳戶內之款項購買基金之紀錄(參本院卷四第29頁至第35頁)，顯見被告所購買「匯豐富泰二」基金所用之款項，係早於該段期間，而非使用到原告於該段期間所留存之款項8,653,033元，是原告執此主張上開基金之款項並非全屬被告所有云云，並非可採。

 4、復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載有明文；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2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主張其因被告自系爭帳戶兌換外幣匯出之行為造成損害，依前揭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為本件請求，即應由原告就被告所為行為有造成其損害結果一節負舉證之責。然查，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被告以外幣匯出匯入之差額款項實為原告之自有款，業如前述，自無因此而受有損害可言，是原告依此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29,986,555元，亦屬無據。

 5、再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5條、第128條分別定有明文。再依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此所謂「可行使時」，為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而言；法律障礙，乃法律規定請求權行使之限制，在此限制除去之前，請求權人無從行使請求權（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權利人主觀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礙，非屬法律上障礙，倘請求權人因疾病、權利人不在、權利存在之不知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則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681號、112年度台上字第663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345號等裁判意旨參照)。而依原告所主張被告於91年及92年合計之「個人支出」即超過「個人收入」〔計算式：10,787,864元(91年)+29,250,002元(92年)＞16,904,497元〕，亦即超過16,904,497元，被告動支者並非其所有之款項，而係原告所有之款項，故被告自92年11月起擅自匯往海外之97,104,393元，與匯回之66,683,556元，均係原告所有之款項等情，並提出其參照檢查報告所自行整理出起訴狀附表乙及附表丙為佐(參勞專調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29頁、第127頁)，然縱認原告所述上情均屬真實，即被告於92年間即已因支出大於收入而無自有款項存放於系爭帳戶，系爭帳戶自92年11月起均為原告之自有款項，被告自92年11月起至97年2月止未經原告同意陸續將原告所有之款項兌換外幣而匯出，已構成損益變動之不當得利、損害事實，則原告於斯時即得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及賠償損害，是請求權時效最遲應自97年2月起算，然原告於112年5月間方提起本件訴訟(參勞專調卷第11頁民事起訴狀上本院收狀戳章)，其請求權均已罹於15年之時效期間，且不因原告主觀上是否知悉已可行使權利而受影響，期間亦無時效中斷之事由，是原告自不得再本於不當得利、民法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6、原告雖主張系爭帳戶由被告控制，原告無從知悉，自檢查人於110年8月做成檢查報告後，原告方可行使請求權，故請求權時效應自110年8月起算云云(參本院卷四第21頁)。惟查，參證人吳耿棋在本院102年度自字第22號業務侵占刑事案件證稱：我擔任原告之董事長時，有翻過被告製作之另存帳冊，如果有人申請用另存支付佣金，會有一張傳票記載申請多少錢，拿到董事長辦公室給我看過，另存的所有開銷及收入會登載在另存帳冊並檢附所有資料、支票、傳票一併送給我過目，金額對了我就蓋章，但實際內容不清楚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11頁至第345頁），及證人孫彰宏在本院103年度雄簡字第451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證述：我父親孫振輝原是監察人，父親失智後，總經理要我代行監察人職務，有拿資料給我看及簽名，我就簽名，我在某月份簽名時，有看到前月份的資料，上面有董事長簽名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47頁至第354頁），證人吳明燮亦在本院103年度訴字第433號返還不當得利事件證稱：我是原告之股東，92至103年陸續擔任營業部課長、經理及副總經理，內帳是董事長及被告在管理的，監察人也知道，我在營業部時有時候有支付佣金的需求，佣金沒有扣繳憑單所以用內帳的錢支付，我會簽取款條向公司申請，會管理部經理後，經總經理、董事長核章同意，由被告拿錢給我，100年間董事長從吳耿棋換成吳忠諶後，被告有把內帳交接給監察人簡永杰、吳忠諶，之後變成佣金的錢是簡永杰交給會計，會計再找我簽收，後來莊同興時代查內帳的情況，有聽莊同興或他的特助說內帳已經都被被告銷毀了等語（參本院卷一第87頁第101頁），經核上開證人證言，可認被告管理另存款期間，有製作帳冊交付監察人、董事長審閱，支出亦經董事長核章同意。又依證人即原告員工陳雅惠於本院104年度訴字第2552號損害賠償事件證述：我於99年6月1日任職，當時是會計專員，後來是負責財務及出納。100年8月8日吳忠諶董事長請我幫他登載內帳的收支明細，我才知道上訴人有一個帳戶另存，吳忠諶跟我講另存帳戶之後由他管理，請我幫他紀錄收入及支出。100年8月9日吳忠諶、被上訴人、簡監察人在吳董的辦公室裡，他有請我上去，那天好像是另存要交接管理。董事長給我一筆九百多萬元的開帳金額，跟我說從這筆數字開始去登載收入及支出，且這個另存的所有相關單據都不能留，所以每個月一張報表出來後，先給王總看，再給董事長看，他看完之後會銷毀，帳冊我不知道，當天我沒有看到帳冊，錢的部分，王總經理有拿一把小鑰匙叫我下去一樓金庫有一個內櫃打開把裡面的一包錢提上去。內帳的原始憑證他們有規定不能留存，我不知道董事長如何處理，但他有告訴我要銷毀，我也不會去留存那些東西等語（參本院卷二第59頁至第74頁），即證稱被告就系爭帳戶交易所製作之另存帳冊，均經原告之指示而業已銷毀一情，並參以系爭另存帳戶收入來源為原告向廠商購買假發票後，開立同等金額支票兌現存入，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嫌，另存款支付項目為無單據、憑證等無法核銷之支出、給付購買假發票廠商之佣金、發放予股東無須繳稅之「配東」等項目，亦至少有逃漏稅捐之情，顯見另存帳戶關於公司收支內容並非合法正當，另存帳目及憑證具隱密性，不得留存、公開，以免遭稅捐機關等單位查緝，是證人陳雅惠所述情節應屬合理而堪可採信。從而，被告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之期間，所製作之另存帳冊業經當時之原告董事長、監察人查核後均已銷毀等情，應認屬實，故原告主張其於被告掌管系爭帳戶期間未能核對知悉，無法行使請求權而無從起算時效云云，並非有據。況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權利人主觀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礙，非屬法律上障礙，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是原告主張請求權時效應自110年8月方起算云云，並非可採。

(三)原告主張被告侵占系爭帳戶外匯匯回款項中之12,745,231元，有無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若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他造對其主張如抗辯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以盡其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更是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基於「公平原理及誠信原則，適當分配舉證責任」而設其抽象規範之具體展現。

 2、原告主張外幣匯回系爭帳戶之款項66,683,556元均屬於其所有，然被告於匯回後陸續侵占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共計12,745,231元，應返還原告等情，此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已混合原告之自有款及被告之個人存款，且被告亦會使用系爭帳戶中之個人存款作為個人支出使用，不能僅以被告有個人支出行為即認定係侵占原告之自有款，況被告於系爭帳戶之自有款，並非僅有檢查報告所查核之被告於原告公司所得，尚有被告前出借予原告之1,900萬元而經原告歸還至被告帳戶、出租不動產之租金收益、基金贖回之獲利等相關收入等語(參勞專調卷第673頁至第677頁、卷四第141頁)，並提出本院102年度自字第22號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4年度上易字第215號刑事判決等為證(參本院卷四第357頁至第381頁)。經查：

　⑴被告於提供系爭帳戶予原告之期間，已依原告指示製作另存帳冊，並呈予原告之董事長、監察人查核無誤，業如前述，堪認被告已就原告自有款之支出係符合原告所指示之用途一情(即具法律上原因)而為舉證，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應先證明被告所動支之款項係屬原告之自有款(即有損害事實存在)，且該自有款係遭被告為如附表所示之私用等情為舉證(即提出反證以推翻被告所舉證之具法律上原因)，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　　

　⑵原告雖主張被告於91年及92年合計之「個人支出」已超過「個人收入」，亦即超過16,904,497元的部分，被告動支者並非其所有之款項，均係原告所有之款項云云(參勞專調卷第17頁至第19頁)，並以其參照檢查報告所自行整理之附表乙為證(參勞專調卷第29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支出之款項尚有支付年終獎金、匯入訴外人廖采瑄帳戶之佣金、中鋼人員三節禮金、零用金等諸多項目，並提出100年1月之另存帳冊影本、台灣台中地方法院108年度金訴字第168號判決、被告所整理之查核報告書與被告主張就另存帳戶資金支出異同對照表等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27頁至第459頁、卷二第53頁、勞專調卷第713頁至第715頁)。而觀該檢查報告係依相關資料勾稽而列出原告之支出項目為：無實際交易假買賣給付廠商對價、另存配東及另存給付佣金等項目(參勞專調卷第359頁、第377頁)，若無相關單據可供勾稽之支出，檢查報告即未列屬原告之支出，然參酌另案台灣台中地方法院108年度金訴字第168號刑事判決所認定原告匯入訴外人廖采瑄帳戶之佣金至少為2,114,000元(參本院卷一第427頁至第459頁)，已與檢查報告所認定之佣金總額僅為1,248,400元不符(參勞專調卷第623頁)，足見檢查報告確有未能完整呈現原告款項支出項目及金額之情形，則原告參照檢查報告所自行整理之附表乙內容是否符合真實，即非無疑。再者，依檢查報告所載，原告曾向被告借款7,100萬元，並經原告於97年5月至98年8月間陸續還款至系爭帳戶予被告(參勞專調卷第519頁)，此亦為原告所自承(參本院卷二第101頁)，則原告於97年5月至98年8月間，系爭帳戶內至少有原告所歸還之7,100萬元為其自有款，縱依原告所自行整理之附表乙列載之被告個人支出，於97年3月至100年間，被告之個人支出總額亦僅47,486,483元(計算式：14,814,783+17,374,093+14,305,254+992,353=47,486,483，參勞專調卷第29頁)，尚未逾被告之上開自有款7,100萬元，則原告主張系爭帳戶自92年後，被告之個人支出已超過其收入，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均屬原告所有云云，並非可採；又被告既猶存有7,100萬元之自有款，而依此扣除原告所列之被告支出47,486,483元，尚有23,513,517元之自有款(計算式：7,100萬元-47,486,483=23,513,517元)，則被告為如附表所示支出共計12,745,231之金額，並未逾被告之自有款23,513,517元，自難認定被告所動用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均屬原告之自有款。從而，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如附表所示之支出款項均屬原告之自有款，則其主張被告私用其自有款而構成不當得利、損害事實等情，並非可採。

 3、再者，原告係於112年5月間提起本件訴訟，業如前述，則原告就附表編號1至4、7至10、19至23、27至37所示提領行為之請求權，均已罹於15年時效而消滅，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544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2,731,786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附表

編號 交易日 摘要 提款金額 小計 備註 0 93年3月11日 語音轉出 95,000 5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4私用① 0 93年3月11日 語音轉出 315,000  参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4私用② 0 93年11月1日 語音轉出 11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4私用① 0 93年11月2日 轉帳支出 4,400,000 5,362,000 1.從#5623轉帳支出取款$4,400,000 2.從友和公司活存A/C＃000601取款$600,000（零用金） 1+2=5,000,000 3.匯款農民銀行三民分行A/C#00000000000$5,000,000 0 99年7月23日 轉帳支出 122,000  轉帳支出$122,000 0 99年8月5日 轉帳支出 840,000  轉帳支出$840,000 0 96年8月30日 轉帳支出 350,000 350,000 1.匯款玉山銀行北天母分行A/C#0000000000000戶名：腕時計貿易有限公司$45,000 2.餘額領現金$305,000 0 93年9月16日 信用卡 51,634 304,269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① 0 93年9月24日 信用卡 2,319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⑤ 00 96年8月24日 信用卡 2,615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27私用② 00 99年6月16日 信用卡 3,466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② 00 99年6月24日 信用卡 91,058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③ 00 99年7月7日 信用卡 4,043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⑤ 00 99年7月16日 信用卡 11,587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⑥ 00 99年7月26日 信用卡 101,978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⑧ 00 99年8月6日 信用卡 3,056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⑩ 00 99年8月17日 信用卡 3,183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⑪ 00 99年8月24日 信用卡 29,33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⑬ 00 93年2月26日 金融卡 30,000 1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③ 00 93年2月26日 金融卡 3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④ 00 93年3月1日 金融卡 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⑤ 00 93年9月20日 金融卡 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③ 00 93年9月20日 金融卡 2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④ 00 99年6月14日 現金支出 100,000 393,962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① 00 99年6月26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④ 00 99年8月23日 現金支出 93,962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3私用⑫ 00 93年2月17日 現金支出 120,000 5,695,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① 00 93年2月20日 現金支出 15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② 00 93年3月3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3私用⑥ 00 93年9月20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人丙篇K欄編號5私用②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825,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①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81,38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②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34,3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③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90,7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④ 00 94年8月19日 現金支出 943,62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7私用⑤ 00 96年8月20日 現金支出 15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27私用① 00 96年8月27日 現金支出 200,000  參考附表丁，檢查報告附註（五）： 外匯匯出匯入丙篇K欄編號27私用③ 總計 　 　 12,745,231 12,745,231 　 



　　　　　　　　　　　　



